
  

 

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为稳妥做好我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复试

及录取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一、 复试录取领导小组组成  

为做好我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经学院研究决定,

成立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领

导小组。具体如下： 

组  长： 马云 

副组长： 强天伟 、杨友谊 

成  员： 黄翔、房平、袁群、杨涛 

联系人： 赵娟 

申诉电话：029-62779350，029-82330076（研招办） 

二、 复试分数线 

2022年西安工程大学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

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学术学位类) 

学科门类名称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单科(满分>100) 

土木工程 273 38 57 

2022年西安工程大学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

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专业学位类) 

专业学位名称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单科(满分>100) 

土木水利 273 38 57 

 

三、 复试形式 

2022年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方式采用网络远程复试的方式进行。 

1. 复试平台 

主复试平台：腾讯会议 

备用复试平台：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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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试设备 

（1）考生设备及复试环境要求 

考生需要提前准备好电脑或手机两台电子设备，将其中一台视频设

备架设在身后 1米左右，用于复试监控，另一台设备用于复试面试。 

用于复试面试的设备放置在距离本人 30cm左右处，用于复试监控的

设备从考生侧后方 45°距离本人 30cm 左右处拍摄，确保第一机位和第

二机位分别从考生面前和身后完整拍摄到考生全身、面试小组能够从第

二机位清晰看到第一机位屏幕。 

复试场所应独立、封闭、安静、明亮的房间；桌面除学院规定的复

试设备和物品外，不得放置与复试相关的任何材料。座位 1.5 米范围内

不得存放任何书刊、报纸、资料、电子设备等。 

 

（2）布置复试现场环境 

现场布置要符合学校疫情防控要求； 

布置好复试设备和材料。 

3. 复试承诺书 

考生应按照学校学院要求提前布置好复试设备和环境，按照复试要求

签署《2022 年网络远程复试考生诚信承诺书》，并进行人脸识别，诚信

参加复试。 

四、 复试工作程序和安排（包括复试流程和相应时间节点） 

报送资格审核材料时间：2022年 3月 24日前 

演练时间：2022年 3月 24日（暂定） 

复试时间：2022年 3月 25日 

1.复试资格审查 

正式复试前，参加复试的考生应在 2022 年 3 月 24 日前向报考学院

提交复试资格审核材料，材料如下： 

（1）应届生： 

①有效居民身份证、准考证； 

②个人科研成果及相关证书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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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学生证和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本科毕业生、2022年入学前可

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提供）。 

（2）往届生： 

①有效居民身份证、准考证； 

②个人科研成果及相关证书等材料； 

③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3）其他特殊考生除满足 1或 2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①专科毕业证书、10门以上大学本科主干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考

生和高职高专生提供）； 

②结业证书（本科结业生提供）； 

③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

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提交）； 

④“中国高等教学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下载的《学籍在线验证报

告》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未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

生提供）； 

⑤单位同意在职定向培养的公函（非全日制考生提供）； 

⑥符合教育部加分政策的考生，须提交相关支撑材料。 

学院有专人负责收齐并审查考生提交的材料，未在学院规定的时间

范围内提交审核材料或复试资格审核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参加复试，所有

审核材料学院留存以备复查。 

2. 复试前 30分钟需完成的工作 

（1）按照复试平台操作要求，打开复试考场相关设备，检查并调试考场

复试平台。 

（2）组织复试考生进场（候考区），按照复试操作要求对考生再次进行

资格审核。 

复试时桌面始终要保持整洁，不得放置与考试相关的任何材料，手

机提前做好拒接电话和语音通话的设置，考试过程中不得接打电话，不

得转换考试界面，视频监控设备不得中断。每一位考生全程携带准考证、

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件，随时备查。 

3. 复试内容 

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分：外语听说能力（20分）+专业知识能力（40

分）+综合素质能力（40分）。专业知识能力考核内容应与学校《2022年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复试考核内容一致。 

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中需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试题采用综合性、开放性的能

力型试题。加试科目满分各为 100分，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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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剂工作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

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

近。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

相同。 

（2）所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

统”进行。参加预调剂的考生和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

报名的考生统一录取。未通过该系统调剂录取的考生一律无效。 

（3）调剂工作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管理并统一办理相关手续。 

（4）所有调剂考生必须按规定参加我校复试，否则调剂录取无效。 

六、录取工作 

（1）总成绩计算 

总成绩=初试总成绩（折算成百分制）×70%+复试总成绩（100分）

×30%。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复试总成绩不及格（低于 60分）、任意一门加试科目成绩不及格（低

于 60分）不予录取，政审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上报复试拟录取结果 

复试结束，各学院将考生总成绩计算结果按照学院制定的复试录取

细则从高到低进行排队，并按照各学院分专业计划确定拟录取名单，经

学院复试领导小组审核、组长签字同意，学院盖章后，上报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考核成绩于考核结束后统一由研究生院发布。 

七、监督与管理 

学院复试录取领导小组对本学院的复试和录取结果负责，并负责对

考生提出的有关疑问做出必要的解释。 

研究生院和学院安排专人负责接收考生的复议申请或申诉，接受社

会监督。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责成学院复试录取领导小组进行复议并写出书面报告。考生质询、

投诉、申诉应在拟录取名单公布之日起 7日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29-82330076 

监察处电话：029-62779047 

电子邮箱: xpu_yzb@163.com 

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举报电话：029-62779350 

 

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 

2022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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